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
客座教授（指导专家）履职评价参考要素
姓名       所在科室：       聘期：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
	序号
	一级指标
	一级指标权重
	二级指标
	二级指标权重
	评价参考点
	分值

	1
	学科建设
	25%
	学科平台
	10%
	平台层次（国家级创新及医疗平台（国家级重点实验室、工程中心、临床研究中心、区域医疗中心、重点学科、临床重点专科等）、省部级创新及医疗平台（省部级重点实验室、临床研究中心重点学科/临床重点专科/区域医学重点学科等））；数量。
	　

	2
	
	
	学科人才
	5%
	人才层次（国家级人才（两院院士，千人计划、万人计划，长江学者，国医大师，国家杰青、优青，百千万人才工程，国家卫生健康委突贡专家，全国名中医）、省部级人才（沈阳杰青，两江学者，沈阳市百人计划，沈阳市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沈阳市科技创新创业人才，沈阳市青年拔尖人才、学术技术带头人）、医学高端人才（沈阳市首席医学专家，沈阳市医学领军人才，沈阳市中青年医学高端人才））；学历、学位提升的层次（硕士、博士）；数量。
	　

	3
	
	
	学科团队
	5%
	团队层次（国家级科技创新团队（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，国家自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，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入选团队）、省部级科技创新团队（沈阳市创新创业示范团队））；数量。
	　

	4
	科技产出
	25%
	期刊论文
	10%
	SCI收录论文（国外SCI、EI收录论著、综述）、中文期刊收录论文（收录论著、综述、述评）；数量。
	　

	5
	
	
	学术专著
	5%
	出版著作与教材（人民卫生出版社、中国科技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和教材）、主办学术期刊（主办具备公开发行刊号的学术期刊（不含辅导资料、宣传册、科普等）；数量。
	　

	6
	
	
	研发成果
	5%
	新药及医疗器械证书（国家I类新药证书、其他类新药证书、三类医疗器械证书、一二类医疗器械证书）、发明专利（发明专利获权）、科技成果转化（专利、技术、产品的转化效益）；数量。
	　

	7
	
	
	科技奖励
	5%
	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）、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（沈阳市科技奖励、教育部科技奖励）、社会力量科学技术奖励（中华医学科技奖、何梁何利奖、树兰医学奖）；数量。
	　

	8
	科研项目
	25%
	科研课题
	25%
	层次（中心内部、厅局级、省部级（国家部委办局、市科技局项目）、国际级（科技部来源项目（重大专项、重点研发计划，原863/973项目）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来源项目）、药物及临床试验项目（国家药监局、省市主管部门批准的药物、器械临床试验等项目（含细胞临床研究）））；课题经费的金额（万级、十万级、百万级、千万级）。数量。
	　

	9
	学术交流
	25%
	学术任职与交流
	15%
	推荐提名中心人才至学术、期刊任职：学会、期刊的层次（国家级、省部级）；任职的等级（主任、副主任、常委、委员等）；任职的人数。指导学术大会发言次数；数量。
	　

	10
	
	
	推荐中心人才至其他大学、科研机构进修。
	10%
	机构的层次、推荐的人数。
	　




